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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讯（记者 左琳 通讯员 杨闻 龙琨）随着旅游行业复苏，旅行过程中的消费权
益问题也日益突出。为了让人们出行更安全、更安心，3·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
之际，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官以案为鉴，为旅游者提示风险。

2020年初，刘某一家准备去越南旅游，刘某与自称某旅游公司工作人员王某微信沟
通后，王某向刘某发送印有旅游公司电子签章的《团队出境旅游合同》，随后刘某
向王某微信转账旅游费用，但并未索要发票。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刘某所报的团队游未能出行。事后刘某多次要求退费，王某
都以各种理由推脱。无奈之下，刘某将旅游公司诉至法院。旅游公司辩称王某并非
其员工，旅游合同上的电子签章也并非该公司签章，对此，旅游公司还提交了北京
市旅行社业务管理系统中备案的电子合同首页及签章页，该电子签章与涉案合同签
章存在肉眼可见的不同。另外，该旅游公司还提供了上述系统查询截图，显示并无
涉案合同相关信息。鉴于证据不足，刘某申请撤回对该旅游公司的起诉。

虽然相比纸质合同，旅游电子合同的签署更为方便、快捷，但因一般消费者并不具
备辨认电子签章真伪的能力，一旦发生纠纷，电子合同反倒有可能成为消费者维权
的“障碍”。

对此，法官提示，在选择签署平台方面，旅游者应通过正规、合法平台签署电子合
同，而非由工作人员通过微信、QQ等聊天工具发送带有“电子签章”的合同；在
核查电子合同形式方面，旅游者可留意旅游公司提供的电子合同所载编号，核查其
是否能够在“全国旅游监管服务”平台查询到对应信息；在审查合同内容方面，旅
游者不仅要注意具体行程安排，更要审查押金退还条件、违约责任承担等重要合同
条款；在支付款项方面，建议旅游者向电子合同内所载收款账户支付旅游费，并留
意该收款主体是否与提供服务的旅游公司营业执照名称相符，支付后要索要相关发
票，切莫向自称为旅游公司工作人员的个人账户转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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